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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衡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 关联交易内容：中衡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关联方苏州

合意置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意置地”）签署《太湖新城吴江映山街以东、规划路

以南地块人才公寓项目工程承包合同补充协议》，对工程安全文明标准、合同总价、

付款方式、进度计划、隐蔽工程验收、竣工验收条件、变更价款约定计取方法等进行

了补充约定或调整。 

●上述交易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上述关联交易系公司正常经营行为，符合公平交易原则，合同价格合理、公允，

对公司及关联方无不良影响。本次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7 年 4 月 7 日，公司与关联方苏州合意置地有限公司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太

湖新城吴江映山街以东、规划路以南地块人才公寓项目工程承包合同》（以下简称“总

承包合同”或“原合同”），合同拟定由公司承包苏州合意置地有限公司发包的太湖新

城吴江映山街以东、规划路以南地块人才公寓项目工程，合同双方参照市场价格，商

定合同价格暂定为人民币 216,400,000 元（含 5%的管理费），最终按审计结算。2017

年 4 月 7 日及 2017 年 5 月 5 日，公司二届三十次董事会及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

议通过了《关于批准公司与关联方苏州合意置地有限公司签署<太湖新城吴江映山街

以东、规划路以南地块人才公寓项目工程承包合同>的议案》。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鉴于项目内容及建设标准的变化，在原合同造价基础上拟追加 3400 万元，又鉴

于合意置地对资金计划的调整，公司与合意置地于 2018 年 8 月 24 日签订了附条件生

效的《太湖新城吴江映山街以东、规划路以南地块人才公寓项目工程承包合同补充协

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 

在 2018 年 8 月 24 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上，公司董事对上述

补充协议进行了认真讨论，关联董事冯正功、张谨、詹新建、陆学君、徐海英在表决

时按规定作了回避，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同意签署上述补充协议。该议案仍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本次关联交易涉及的关联方为苏州合意置地有限公司，其为公司控股股东苏州赛

普成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苏州合意置地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注册地址：吴江区松陵镇中山北路 149 号 

法定代表人：徐海英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9MA1M90EQX3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5 年 9 月 7 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到 2017 年年底，资产总额 8716.71 万，资产净额 1984.18

万，2017 年净利润-11.92 万（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内容 

公司与关联方苏州合意置地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太湖新城吴江映山街以

东、规划路以南地块人才公寓项目工程承包合同补充协议》，对工程安全文明标准、

合同总价、付款方式、进度计划、隐蔽工程验收、竣工验收条件、变更价款约定计取

方法等进行了补充约定或调整。 

（二）定价原则 



本次交易遵循市场原则，参考承包人承接第三方同类型项目的收费标准，双方经

过公平协商，按照一般商业条款签订合同，合同定价公允、客观，符合公平交易原则。 

四、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1、原合同第四条“工程质量标准” 

补充约定安全文明标准要求为：满足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安全文明生产要求，

安全无事故。 

2、原合同第五条“合同价格及付款条件” 

鉴于项目内容及建设标准的变化，在原合同造价基础上拟追加 3400 万元，又鉴

于发包人对资金计划的调整，双方同意对原合同第五条整体修改为： 

合同价格：本项目合同价格暂定（大写）：人民币贰亿伍仟万元整（小写金额： 

RMB250,000,000.00 元，含 5%的管理费，以下简称“合同暂定价”），最终按实际工

程量结算。总价明细详见附件：太湖新城吴江映山街以东、规划路以南地块人才公寓

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总价调整汇总表。合同实际结算价格计算方式： 

设计部分：参考承包人承接第三方同类型项目的收费标准，经双方协商确定设计

部分合同价格 (大写 )为 :人民币壹佰肆拾柒万柒仟柒佰陆拾陆元  (小写金

额):RMB1,487,766.00 元。其中: 

1) 方案费单价 7.8 元/m2,面积 45475m2,小计 RMB354,705 元 

2) 地上部分施工图单价 21.12 元/m2,面积 28067m2,小计 RMB592,775 元 

3) 非人防地下室施工图单价 24 元/m2,面积 16275m2,小计 390,600 元 

4) 人防地下室施工图单价 42 元/m2,面积 1183m2,小计 49,686 元 

5) 户型精装设计 50,000 元,景观设计 50,000 元. 

非设计部分：参考承包人承接第三方同类型项目的收费标准，经双方协商确定：

非设计部分合同价格以承包人实际发生的成本（含分包部分）*（1+5%）计算。 

承包人垫资金额不超过合同总价的 80%并控制在 2 亿元以内，并按年息 8.5%结

算利息，发包人在 2022 年 6 月 30 日前付清本息。发包人可提前支付部分或全部垫付

资金本息。发包人延迟支付垫资资金或利息的，按延迟支付的金额每日 0. 03%计算违

约金。 

项目结算方法： 

1) 每月按完成工程量的 70%结算项目进度款； 



2）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结算至完成工程量的 85%； 

3）项目竣工结算完成后结算至项目结算价格的 95%； 

4）项目竣工验收合格 1 年后双方无异议，结算至项目结算价格的 97%； 

5）项目竣工验收合格 2 年后双方无异议，结算至项目结算价格的 100%。 

3、原合同专用条款第 13.5.4 款“变更价款约定的其他方法” 

变更价款约定的其他方法明确如下： 

因发包人设计变更导致新增的工程，价格按以下约定计取： 

（1）合同中已有适用于变更工程的价格，按合同已有的价格变更合同价款； 

（2）合同中只有类似于变更工程的价格，可以参照类似价格变更合同价款； 

（3）合同中没有适用或类似于变更工程的价格，由承包人提出适当的变更价格，

经发包人确认后执行； 

（4）因发包人指令或设计变更造成合同中未实施的部分，按合同内价格扣除； 

（5）承包方不得以合同价款的不平衡报价为由索要任何额外增加费用。 

4、本补充协议未尽事宜，按原合同执行。本补充协议内容与原合同相冲突的，

以本补充协议为准。 

5、本补充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及中衡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后生效。 

五、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上述交易系公司正常经营行为，符合公平交易原则，合同价格合理、公允，对公

司及关联方无不良影响。本次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 

六、独立董事意见 

经对《关于批准公司与关联方苏州合意置地有限公司签署〈太湖新城吴江映山街

以东、规划路以南地块人才公寓项目工程承包合同补充协议〉的议案》审查，独立董

事认为上述关联交易是在公平、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况。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同意公司

实施上述关联交易。 

七、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的《关于批准公司与关联

方苏州合意置地有限公司签署〈太湖新城吴江映山街以东、规划路以南地块人才公寓

项目工程承包合同补充协议〉的议案》进行了认真核查，并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1、此项交易系公司正常经营行为。交易定价公允，交易方式公平合理。 

2、此项交易均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未损害公司及其他中小

股东的利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3、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

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特此公告。 

 

中衡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8 月 28 日 


